
衛教指導資訊-小兒科 

臺北醫學大學‧部立雙和醫院 103-11-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H2200015 

熱性痙攣之護理 

一、 前言/定義 

熱性痙攣顧名思義，即發燒時產生抽搐，一般發生於六個月到六歲之間，其中又以一歲到一

歲半之間發作最為常見。大部分在滿五到六歲之後就很少出現熱性痙攣了。熱性痙攣常有家族遺

傳性，通常發生在高燒之時，但亦有可能出現在退燒之時。發燒會導致神經細胞的興奮提高，特

別是三歲以下的小孩，腦部發育尚未成熟穩定，對抗抽搐的抑制機轉尚未發達，故在體溫急遽上

升或下降之際，容易有抽搐的情形發生。 

二、 病因 

 可能由感染或其他原因造成發燒而又發痙攣；細菌及病毒感染都有可能造成熱性痙攣。研究

顯示，熱性痙攣的發生與流感病毒、副流感病毒及腺病毒感染有較高的相關性。其他可能的原因

還包括：大腦的結構異常、大腦內部神經傳導物質的離子通道異常有關。 

三、 臨床症狀 

    一般在開始發燒後 24小時內出現抽搐現象，有時卻是在抽搐後才被發現有發燒。抽搐常在

高燒急遽上升時出現，但也在退燒時出現。抽搐時通常有以下表現：突然失去知覺、沒反應、目

光呆滯或雙眼往上吊、嘴唇變黑、牙關緊閉、手腳會抽動、僵直、或是突然全身鬆軟無力。痙攣

時間，可從數十秒到數十分鐘。大多的小孩抽搐後就會清醒過來，除了可能仍有發燒外，不會留

下任何神經症狀，如肢體無力、感覺異常等。 

四、 就醫及治療原則 

1. 若有熱性痙攣病史的孩童，一但有發燒時就須立即處理，體溫≧38.5℃，就可考慮使用肛門

塞劑退燒。 

2. 發作時請保持鎮靜、不要慌張，大多抽搐發作會在數分鐘內自動停止。 

3. 發作時請讓小孩子側躺，可用枕頭放在小孩頭下避免碰撞，且清除周圍尖銳及可能危及小孩

的物品。 

4. 鬆開過緊的衣領或任何圍住脖子影響呼吸的衣物。 

5. 若小孩口中含有異物，容易取出者可在側躺後將之清出。千萬不可用任何東西(如湯匙或自己

的手指頭)塞入病人口中，避免進一步傷害病人、並影響其呼吸道暢通，除此之外，也不需要

為了壓制痙攣而緊壓或束縛病人的身體。 

6. 在抽搐停止後不要馬上給小孩喝東西以免嗆著呼吸道。 

7. 沒有呼吸才需要在抽搐時或抽搐後給予人工呼吸。 

8. 若抽搐超過十分鐘或有連續抽搐、神智無法恢復時，則盡速送往醫院就醫。 

9. 請仔細觀察您小孩抽搐時眼睛、臉、四肢的變化。醫生可能會問您其眼睛轉動的方向、是雙

側的手腳抽動或僅是單側抽動，請也注意抽搐時間的長短、是否有發燒，因為這些資料對於

診斷熱性痙攣有所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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